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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喜梅：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

杨喜梅

    摘要: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是道德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道德回报问题的

实质就是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关系问题。在道德生活实践中,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被人们长

期回避或予以否认,这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进程。维护道德主体的道德权利,建立道

德回报机制,营造惩恶扬善的道德环境,是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道德回报;道德权利;道德义务 
　　 
　　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是道德主体的道德行为的重要组成成分,任何道德主体都具有道德权

利,任何道德行为都具有回报性。但受传统伦理思想的影响,在实际道德实践中,人们普遍认为,只
有不求权利的道德义务和不要回报的道德奉献才具有高尚的道德价值,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被

人们尽量回避或予以否认,这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进程。 
　　 
　　一、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的含义 
　　 
　　1.道德权利。道德权利是最一般最基本的人类权利,它是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权利现象在

道德领域的表现。道德权利指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由道德赋予的不可侵犯、不可

剥夺、不可干涉的享有和要求某种利益的资格或名分,是道德主体在道德生活中具有的人格、

尊严和应享有的道德自由、权力和利益。他反映的是道德主体在道德关系中所具有的道德行为

的自由度、按照道德所享有的利益、道德主体的主体地位,是主体追求和维护合理利益而享有

的具有价值合理性和道义支持的权利[1]。 
　　2.道德回报。道德回报是一定道德关系中的人们,把利益作为对个体行为善恶责任或其道德

品质高低的一种特殊道德评价和调节方式,即社会中的组织和个人在自觉或自发地评价道德主

体的行为动机和效果的善恶的基础上,对行为主体进行的物质、精神的奖励和褒贬[2]。它是道

德主体通过一定作用和影响的道德行为而获得相同性质和相同程度的奖惩和褒贬的道德过程。

它分为赏善和罚恶两个方面,赏善是给那些实行道德的行为的道德主体以物质上的奖励和精神

上褒扬,罚恶是给那些实行不道德的行为的道德主体以物质上的处罚和精神上的贬损。正如亚

当·斯密说:“对我们来说,一个行为,如果它是感激的恰当的和被人认可的对象,那么,该行为一定应

受奖赏;而另一方面,一个行为,如果它是怨恨的恰当的和被人认可的对象,那么,该行为一定该受

惩罚。奖赏是回报、是补偿、是以德报德,惩罚,也是回报、是补偿,只是方式不同,它是以眼还

眼、以牙还牙。”[3] 
　　 
　　二、道德回报:道德权利的应有之义 
　　 
　　1.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具有内在一致性。道德权利是道德主体的基本权利,它是道德主体在

道德活动中的基本要求,它具体包括:(1)道德主体道德行为选择的自由权;(2)道德主体人格平等

权;(3)道德行为客观、公正的评价权。自由、平等、利益是它的基本构成要素,这种要求实际上

就是一种道德回报。 
　　道德回报,是道德主体履行了一定道德行为后而得到社会和他人的尊重和满足。它包括:(1)
道德主体作为道德施予者应当得到道德领受者的道德回报,(2)道德施予者应当得到相当程度的

道德回报[4],从根本上看,这是道德主体在道德行为之后应获得的道德权利。 
　　道德权利是道德主体履行道德义务后的基本要求,道德回报是道德主体通过道德活动而获

得的尊重和报答,二者是内在一致的。一方面,维护道德权利是获得道德回报的前提条件,道德主

体只有能够自由地选择道德行为,在道德关系中得到起码的尊重,作为一个平权主体能够承担道

德责任,才能要求被社会和他人公正评价,才能要求获得道德回报,才能享受道德回报。另一方面,



倡导道德回报是对道德权利的尊重与维护,道德回报是对主体道德行为价值的评价和报答,在本

质上是对“道德人”的尊重,肯定道德回报的积极意义,完善道德回报机制,又是对道德权利的保障

和维护。 
　　2.道德回报问题的实质就是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在道德生活中

只承认和强调道德义务,忽略道德权利,或者说道德权利没有取得合理的地位。道德只要求人们

履行义务,却不强调履行义务后的道德回报,导致义务与权利、奉献与补偿、德行与幸福的二律

背反,造成道德评价与道德赏罚不公。 
　　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是一对特殊的权利义务关系,它有不同于其他领域的权利义务关系的

独特性质。这种独特性质主要表现为道德义务对于道德权利的先在目的性,也就是说,道德义务

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不以获得某种权利为目的前提[5]。道德义务是道德主体发自内心信念的活

动,是自觉自愿的行为,这是道德行为崇高性的具体体现,也是道德义务区别与其他义务的一个重

要方面。它表明,道德义务不是作为获得道德权利的手段而存在的,也不是以获得道德权利为目

的工具,同时,道德义务的承担,也不能以他人是否对等的承担此种义务为前提条件。但是,道德义

务先在目的的特殊性,不能将它理解为道德义务是脱离道德权利而孤立存在的,更不能由此得出

道德义务是与道德权利分离的结论。道德权利在道德活动中不应成为道德主体的道德动机,不
能成为履行道德义务的前提条件,但道德主体在履行了道德义务后应该得到相应的道德权利,应
该要求得到相应的道德回报,这是道德关系维护和发展的必然条件,也是伦理正义的必然要求。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说:“我们有责任以善来回报一种美好的恩惠,而且在此之后,我们应当

率先表现出自己的美惠”[6],履行义务就应当得到公正客观的回报,这应当成为一条客观普遍的道

德法则。道德回报体现了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一致性。

    三、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的现实意义 
　　 
　　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在道德生活中长期被有意无意的忽视,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了一种恶性

循环状态:德行成了有德之人的重负,缺德倒成了无德之人的通行证;奉献社会的人得不到应有的

尊重和报偿,无德者不履行义务反而占有享受他人的奉献;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有德之人,却给

了不正当竞争者以投机取巧的机会;善行得不到善报,恶行得不到惩罚,甚至善行恶报,恶行善报的

现象屡屡发生。这些现象极大的伤害了道德主体的道德情感,严重影响了道德建设的进程。面

对日益严重的道德失范现象,强调维护道德主体的道德权利,倡导建立道德回报机制,营造惩恶扬

善的道德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突出了道德主体在道德关系中的主动性和自觉能动性。在传统道德

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只强调道德义务、道德责任,道德权利缺乏应有的地位,更谈不上要求道德回

报。道德主体在道德行为和道德关系中毫无个性、自由和权利,失去行动的主动性,在道德行为

中是被动的、消极的,没有权利要求社会和他人对道德行为进行公正、客观的评价,更不能要求

道德领受者的道德回报,哪怕受到损失和伤害也只能自己承受。这种状况使道德主体在行为之

前顾虑重重,空有满腔正义却无法付诸行动,极大的打击了道德主体道德行为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肯定了道德客体对道德主体的有用性,道德主体在履行道德义务后有

权要求对自己的道德行为作出公正评价并得到相应回报。这一行为突出了道德主体在道德关系

中的主动性和自觉能动性,对道德主体的生活和活动有积极意义。 
　　2.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体现了对道德主体道德人格的尊重。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的道德主

体是生活与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人,利益是人选择行为的出发点,在面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

盾选择时,人们出于道德良心和道德原则,舍弃了个人的利益得失做出超功利的选择。这一超功

利选择虽不以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为动机和前提,但道德行为后果的施受者,也就是他人和社会,
应该给行为者高度评价和一定补偿.德行不期望报酬不应该成为不应得到回报的原因,许多的行

为事前无法约定报酬也不应该约定报酬,事后的补给报酬是对奉献者的人格尊重。这是道德主

体在道德关系中依据道德应该得到的东西,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应享有的道德自由、地位和利

益。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使道德主体因为高尚的行为、公正的评价以及适当的回报而产生生命

崇高感,产生被尊重、被重视的愉悦感和道德人格实现的满足感。 
　　3.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是道德建设的必要条件。自古以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是善良人



们的美好心愿,但现实往往是不尽人意的,行善的人总是或多或少地牺牲了自己的利益而成全了

社会或他人,行恶的人却总是牺牲了社会或他人而成全了自己,行善者经济拮据、生活穷困,行恶

者却日益富足、洋洋得意,社会道德生活中的不公正使人们对道德建设失去信心,道德建设在“毫
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口号下流于形式。道德权利能促使人们充分发挥在道德行为选择中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自觉自愿地趋善避恶、扬善抑恶,道德回报则能够激励和强化这一行为,在社会上形

成示范作用,动员和引导更多的人参与道德建设,提高群众性道德建设实践活动参与的普遍性,在
全社会形成惩恶扬善的道德氛围,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成为一种自然规律,在道德建设中发挥

作用,从而提高整个民族的道德素质。所以,道德回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公民道德

建设、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要手段。 
　　维护道德主体的道德权利,保障道德行为的道德回报,是当前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但在具体

的道德实践中,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片面扩大道德权利而不履行道德义务,另一种是将道德回

报狭隘地理解为物质回报。只有正确理解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的深刻内涵和交互关系,才能在

道德生活中充分发挥二者的积极作用,促进中国的道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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